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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聊城高新区路域环境整治提升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(中心),区直有关部门及分支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“全面加强全市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

作”要求，完善路域环境管理工作机制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形成

合力，抓好全区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，经党工委、管委

会研究，现将《聊城高新区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(此件公开发布)
2024年5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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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高新区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根据市委关于“全面加强

全市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”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深入开展

路域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依法依规整治部分路段沿线环境“脏、

乱、差、占”等现象，确保辖区路域环境得到根本提升，打造

“安全、优美、畅通”的出行环境。

二 、目标任务

纵深推进全区城区道路、省道和县乡村道路沿线及周围路

域环境整治提升，加强路域绿化美化建设，持续巩固全区路域

环境建设成果，实现道路沿线环境与自然和谐统一，进一步提

升路域环境形象，为人民群众提供“安全、优美、畅通”的出

行环境。

三 、主要内容

( 一 )整治范围

高新区城区市政道路沿线及周围，城外省道、县乡村道路

沿线及需要向外延伸的部分。

(二)整治重点

一是进一步巩固提升城区路域环境和景观绿化成果，提高

道路保洁养护标准和水平；二是清除道路及沿线周围堆放的建

筑、生活垃圾和其他堆积物；杜绝出现乱堆乱放、毁坏绿化等

行为，保持路容路貌整洁、美观；杜绝堵塞公路沿线的涵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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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汛期排水畅通；取缔公路沿线上的占道经营摊点、以路为

市行为，保证公路完好、安全、畅通；维护修缮道路护栏、路

沿石、公路标志标牌，落实桥涵安全防护和监管责任；重点清

除县乡村道沿线的白色垃圾、禽畜粪便、沟塘杂草、黑臭水体

等，确保无新增违法搭建物。三是各部门要按照职责解决各类

垃圾的消纳和资源化利用，要加强路域环境绿化美化，积极推

进公路绿色通道、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标准路建设，提升道路两

侧绿化水平。

(三)组织领导

为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以管委会分管领导同志为组长，各

涉及单位有关领导同志为成员的高新区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

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建设管理部、农工办，各

级各部门按照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，制定具体工作措施，明

确责任，抓好落实。

组 长：: 邵卫光 管委会二级专员

沈传贵 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副 组 长 ：梁毅飞 建设管理部部长、四级专员

成 员： 李 峰 高新区农工办主任

王之荣 聊城市交通运输局两区工作科负责人

黄丽君 第六督导巡查组组长

梁明泼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

赵忠阳 财政管理部副部长

姜贤俊 建设管理部副部长



雷震坤 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

商文峰 交警大队大队长

陈 玮 顾官屯镇党委书记

夏爱兵 许营镇党委书记

邹 宁 九州发展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

江 勇 高新区城市运营公司董事长

(四)工作职责

1.建设管理部： 负责牵头“公路产权范围内(含路面、桥

梁、路肩、绿化带)”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；

2.农工办： 负责牵头城区范围外公路沿线河流、沟渠等环

境整治工作；

3.城市运营公司： 负责牵头城区道路沿线及周围路域环境

整治提升工作；

4.财政管理部： 负责根据年度财力情况统筹做好路域环境

整治提升资金保障工作；

5.生态环境分局： 负责路域沿线生态环境监管、 一般工业

固体废物监管处置和农村生活污水及农村黑臭水体整治；

6.党群工作部： 负责加强对全区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

宣传舆论报道工作；

7.交警大队： 负责交安设施监管、交通安全保障和交通违

法行为查处等工作；

8.督导组： 负责路域环境整治的督导检查工作；

9.顾官屯镇、许营镇：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对辖区内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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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道路负主体责任(顾官屯镇要抓好辖区青兰高速段沿线排

查整治),实施辖区内道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推进乡村

振兴示范片区标准路建设，做好道路及沿线“脏、乱、差、占”

等问题的排查、清理、整治，严厉打击涉路违法行为，提升道

路路域环境质量。

10. 九州发展服务中心：配合做好城区路域环境工作，抓实

背街小巷等道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。

11.市交通运输局两区工作科：负责协调市局做好省道交通

执法检查及道路养护等有关工作。

(五)整治时间和步骤

1. 调查摸底，宣传动员阶段(2024年5月10日-2024年5

月 2 0 日 ) 。

2. 集中治理阶段(2024年5月20日 - 2024年10月31 日 ) 。

3.总结阶段，后转为常态化综合治理(2024年11 月 1日

- 2024年12月31日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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